
安  徽  省  廬  江  具  人  民  法  院
執 行 裁 定 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2 0 1 8 ） 皖 0 1 2  4  1 * ,  6 1  - - 之二

    申清執行人 ： 廬江具中小企並融浴袒保有限公司， 住所

地安徽省廬江- A - 廬城4 A 塔山路 2 6 6      ，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

913401247448996885,

    法定代表人 ： 孔維肚 ， 垓公司董事長 。

    被執行人 ： 廬江具洪盒傘尸 ， 住所地安徽省廬江具冶父

山, , 廬巢路新華街道， 營I 執照注冊兮  3 4 1 4 2 1 0 0 0 0 5 4 4 9 6
( 1一 1 ).

    經菅者 ： 徐慧霞 ， 垓單位灸責人 。

    被仇行人： 徐慧霞， 女，   1 9 7 1 年 3 月  1 7 日出生， 沃族，

居民， 住安徽省廬江具冶父山鎮戶巢路廬江具洪盒傘尸宿舍一  ，

公民身份兮碼 3426221971031759230
    被執行人： 王邦法， 男，   1 9 7 1 年 2 月  1  日出生， 沃族，

居民， 住安徽省廬江具廬城鎮高建社區西院村民組  1  - I ， 公

民身a弓碼     3426221971020103930
    被執行人 ： 廬江具圓強雨傘尸 ， 住所地安徽省廬江具冶

父 山 饅 冶 父 山 街 道 （ 汁 生 辦 西 側 ） ，  菅 並 執 照 注 冊 景

341421600164767 ( 1-1 )o

    絰營者 ： 徐其明 ， 垓單位魚責人 。

    被抗行人： 陳方福， 男，   1 9 6 6 年 8 月 1 4 日出生， 沃族，

居民， 住安徽省廬江具廬城4 A 太平街 3  -  4 0 2 室， 公民身份

兮碼 34010419660814355X°

    被執行人： 高幽Vl - ， 女，   1 9 8 6年 1月  1 5日出生， 沃族，



居民， 住安徽省廬江具廬城i A 越城北路  1 4 - 1 3 - i ， 公民身份

母碼 342622198601150627°

    被執行人： 歐卜日杰， 男，   19 71年 3月  19日出生， 沃族，

居民， 住安徽省廬江具廬城4 A 黃山北路 1 9 6  - i  3 0 2 室， 公民

身份I碼 3426221971031906990

    被執行人： 時騰生， 男，   1 9 7 5 年 5 月 2  日出生， 沃族，

居民， 住安徽省廬江具廬江師范宿舍2 7 - 2 3 景， 公民身份景

'41 342622197505020270.

    彼執行人： 朱少尤， 男，   1 9 8 5 年 5 月 3 1  日出生， 沃族，

居民， 住安徽省p 江具廬城4 0 , 黃山北路 1 - i  1 - 3 0 4 室， 公民

身份兮碼 3426221985053106190
    本 院 依 掘 已 絰 友 生 法 律 效 力 的 安 徽 省 廬 江 具 人 民 法 院

于 2 0 1 7 年 1 0 月  3 0 日制作的（ 2 0 1 7 ） 皖 0 1 2 4 民初 3 1 8 6 - i
民事判決卡， 于 2 0 1 8 年 4 月  1 0  日，  以（ 2 0 1 8 ） 皖 0 1 2 4 執

6 1  之 一 抗 行 裁 定 蒂 查 封 了 被 執 行 人 廬 江 具 洪 A 傘 尸 所 有

的位于廬江具冶父山鎮廬巢路265 .  50  m2菅亞住宅、   1420 .  22
I n 尸房〔房地產校征兮： 房地校p 字第 0 3 2 6 7     〕以及位于廬

江I 冶父山鎮冶父山社區  2 3 4 9 .  7 0  m ？ 工並出珪用地〔土地使

用校征兮： 廬國用（ 2 0 0 7 ） 第 0 2 0 1 0  - 1 ] ， 并責令被執行人

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翁所碗定的叉努， 但被抗行人至今未能

履行生效法律文卡礁定的叉努。 依照 《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

曠蚣法》 第二百四十四奈、 第二百四十七奈和《 最高人民法

吃美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奭 、 交支財戶的規定》 第一茶

現定 ， 裁定如下 ：

    拍 矣 被 執 行 人 廬 江 具 洪 盒 傘 尸 所 有 的 位 于 安 徽 省 廬 江

A l 冶父山鎮廬巢路  1 幢菅1 k 住宅  2 6 5 . 5 0  m 2  .  2 - 4 幢尸房



1 ,120. 22 m2  〔房地產校征  1 ： 房地校廬字第 03267    〕及位于

安徽省廬江- A-冶父山慎冶父山社區 2349 .  70  m？ 工亞出i L用地

〔土地使用校征兮： 廬國用（ 2007 ） 第 02010 - 1]  o
本裁定送達后即友生法律效力。

申判長     方迎春
市 判 員     刻  紅
市判員′一一斬真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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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記員     陳  振


